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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学字〔2023〕25 号

关于提名 2023 年度“中国航空学会优秀研究生

学位论文奖”的通知

各专业分会、单位会员及有关个人：

为推动中国航空科技进步，鼓励创新性研究，促进青年人才

成长，经九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，中国航空学会设立“中

国航空学会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”，评选全国航空领域优秀博

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，本奖项每年评选一次。现将 2023 年度提名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名条件

（一）论文作者获得博士（硕士）学位之日至优秀学位论文

奖申报截止日应未满两年（2021 年 8月-2023 年 7 月期间获得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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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），在中国境内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获得博士（硕士）学位（含

专业学位博士（硕士））；

（二）论文作者和导师应同为中国航空学会会员（外籍导师

不作要求）；

（三）论文作者在攻读博士（硕士）学位期间应在航空及其

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，或在关键

技术、应用技术创新等方面成果显著，与航空领域无直接关联的

学位论文不受理；

（四）论文不涉及国家秘密。

二、提名渠道

本奖项由学会专业分会、单位会员中具有航空领域相关学科

博士点或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，两院院士、学会资深会员提

名，已经申报、获评省部级或其他全国学会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

论文不允许申报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每个专业分会可提名与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博士学

位论文不超过 2篇、硕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4篇，2022 年度“学术

活动质量提升计划”入围分支机构（见附件）可各多提名 1篇；

（二）每个符合条件的单位会员可提名博士学位论文不超

过 3篇、硕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5篇；

（三）两院院士、学会资深会员可提名本专业博士学位论文

不超过 1篇、硕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2篇；

（四）同一导师指导学位论文最多可被提名优秀博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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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各 1篇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“优秀博士论文奖”“优秀硕士论文奖”的评审工作由学会

“优秀学位论文奖”评审委员会负责，评奖过程分形式审查、初

评和终评、常务理事会批准四个阶段，初评与终评阶段均采用双

盲方式进行评审。

四、奖励及罚则

1.奖励方式：学会对获奖的论文作者、指导教师颁发“中国

航空学会优秀博士（硕士）学位论文奖”证书，并颁发一定的奖

金，获奖证书由学会理事长签署，并加盖学会公章。

2.罚则：在评议过程中，若发现被评论文有作者抄袭、剽窃

等学术道德问题时，“优秀学位论文奖”评审委员会有权取消该

论文的参评资格；若在授奖之后发现上述问题，将取消其获奖资

格，收回证书和奖金，并予公布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中国航空学会优秀博士（硕士）学位论文提名表（提

名系统生成）；

（二）经过匿名处理的参评学位论文；

（三）学位论文综合介绍材料；

（四）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由专业分会或单位会员提名的应出具提名工作情况

报告，工作情况报告应写明提名工作开展过程与最终提名结果，



- 4 -

并加盖提名单位公章。

六、申报方式

请于 3月 20 日至 7月 10 日期间登录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

平台 https://jl.csaa.org.cn/（建议使用 chrome 内核浏览器）

完成网上填报，经形式审查合格后报送全套纸质申报材料 1份至

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单位会员提名工作应由研究生教育主管

部门负责、完成相关组织评选与资格审查工作。

（二）各单位报送的学位论文应与国家图书馆的存档原文

一致。若发现申报材料不属实或不符合要求，则取消该学位论文

参评资格。

（三）“2023 年度中国航空学会优秀学位论文奖提名材料”

可通过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平台查阅下载。

联系人：林伯阳 010-84924386、18515061748（微信同号）

余 策 010-84924114

安向阳 010-84924387（个人会员相关事项咨询）；

快递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 2号院中国航空学会；

电子邮箱：linby@csaa.org.cn。

附件：2022 年度“学术活动质量提升计划”入围分支机构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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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

中国航空学会

2023 年 3 月 20 日

中国航空学会 2023 年 3月 20 日印发

联系人：林伯阳 电话：010-84924386 共印 6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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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2 年度“学术活动质量提升计划”入围分支机构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

1 材料工程分会

2 结构与强度分会

3 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分会

4 航空机电、人体与环境工程分会

5 航空电子与空中交通管理分会

6 直升机分会

7 飞机总体分会

8 信息融合分会

9 民用飞机运行支持技术分会


